
建设单位 阳江双胞胎饲料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阳江双胞胎智能化饲料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项目地址 阳江高新区福冈工业园高新五路路边

项目性质 现有企业 新建 改建 扩建 技术改造 技术引进

项目联系人 陈文金 18179161157

公示信息类别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

控制效果评价与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 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项目简介

对原有饲料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通过淘汰原有的制粒、粉碎生产线设备，购

置制粒机、粉碎机、保质器、调质器、散装系统设备等先进的、自动化的设备，

以优化制粒、粉碎工艺，提高生产效率，提升生产线智能化自动化管控水平。

现场调查人员 谢增春、冯淑贞 调查时间 2026.4.15 陪同人 龙大祥

检测人员 林宝权、李富强 检测时间 2026.4.25-27 陪同人 龙大祥

建设项目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及检测结果：

1）职业病危害因素：谷物粉尘、噪声、高温。

2）根据工作场所检测结果，在正常生产过程中，该项目制粒工岗位噪声检测结果超过职业

接触限值，其他岗位谷物粉尘、噪声、高温检测结果合格。

评价结论与建议：

1）结论：该项目试运行期间针对职业病危害因素采取了职业病防护措施，取得较好的效果，

职业病防护满足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的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在正常生产过程中，

采取控制效果评价报告所提对策措施和建议的情况下，符合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

法规、标准的要求。因此，该项目能够满足验收条件。

2）建议：

（1）该公司制粒工岗位噪声超过职业接触限值，建议加强职业病危害常识的教育培训，提

高员工自我防护意识；加强监督检查，督促员工规范佩戴防护耳塞等个体防护用品；针对噪声

危害，根据《噪声职业病危害风险管理指南》制定噪声作业岗位员工的听力保护计划，内容应

包括工作场所噪声检测、听力测定与评定、工程控制措施、护耳器的要求及使用、职工防护用

品佩戴使用培训以及记录保存等方面内容。

（2）夜班生产期间，全程开启车间除尘系统、岗位局部排风设备。制定夜班设备巡检专项

清单，每小时对除尘管网、风机、布袋除尘器运行状态进行巡查，及时处理管道堵塞、漏风、

设备异响等问题，确保车间粉尘、有害气体及时排出，避免霉变原料产生的异味气体积聚。夜

班增加车间空气流通频次，开启厂房换气设施，降低车间有害气溶胶浓度。

针对夜班光线差、隐蔽性强的特点，严格强制岗位人员规范佩戴防尘口罩、防护面罩等劳

保用品，杜绝裸脸作业、习惯性摘口罩透气等违规行为。班组、安全员不定时夜间抽查劳保佩

戴情况，重点管控原料巡检、投料、设备清堵等高危岗位，从源头防止有害粉尘、霉菌孢子吸

入呼吸道。

（3）企业常态化完善受限空间、窒息性气体作业与设备维修安全预防管理及专项演练工作。

饲料生产筒仓、除尘管道、混合机腔体、地下廊道等区域属于典型受限空间，易积聚霉变原料

产生的二氧化碳、霉菌代谢有害气体及缺氧性空气，设备维修、清堵作业时易引发窒息、中毒

事故。企业需制定受限空间作业专项管理制度，明确作业审批、气体检测、通风置换、专人监

护、安全隔离等标准化流程，配齐气体检测仪、正压呼吸器、安全绳、应急救援装备。定期组

织全员开展受限空间作业、窒息性气体中毒预防及应急救援演习，重点模拟作业前气体检测、

突发缺氧窒息、有害气体吸入险情的应急处置、人员搜救及急救流程，常态化锤炼岗位人员风

险辨识、规范作业和应急处置能力，杜绝受限空间维修、清料作业引发的窒息、中毒及职业健

康事故。



（4）严格按照《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的要求

对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人员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并完善职业健

康体检项目，复查人发现有职业禁忌证的应及时调离岗位，建议重点关注接触噪声超标的岗位

人员的职业健康检查结果。

（5）按照《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的要求完善职业卫生管理档案、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

与检测评价档案，职业卫生宣传培训档案、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管理档案和劳动者个人职业

健康监护档案。

（6）如用人单位聘用了外包劳务人员，对于外包劳务人员与本单位在册员工应进行同等的

职业卫生管理，包括个体防护用品、职业健康检查等。

（ 7 ） 本 次 评 价 完 成 后 登 陆 “ 广 东 省 职 业 健 康 管 理 信 息 平 台 ”
（https://ohmp.gdpcc.com:10001/#/）进行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8）本次评价完成后在职业卫生公告栏处更新本次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9）根据《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新建、改建、扩建的工程建设项

目和技术改造、技术引进项目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建设单位应按照国家有关建设项目职业

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的规定，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职业病

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10）根据《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第二十条规定：职业病危害严重的用人单位，

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每

三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职业病危害一般的用人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三年至

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检测、评价结果应当存入本单位职业卫生档案，并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报告和劳动者公布。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1）《控制效果评价报告》的修改意见

（1）补充设备布局的相关评价（自动化对危害减少的分析）；

（2）加强夜班作业职业健康的管理措施，企业加强可能发生霉变原料的管理，防止员工误

吸入呼吸道感染；

（3）补充新更换设备与原有设备的技术参数，评价其职业病危害因素控制效果；

（4）专家提出的其他个人意见。

2）工作场所职业病防护设施的整改意见

（1）加强工人的防护用品的使用管理；

（2）完善“二次积尘、二次扬尘”的管理措施落实；

（3）严格落实噪声防护和听力保护计划；

（4）专家提出的其他个人意见。

专家组同意修改后通过《控制效果评价报告》，修改后的《控制效果评价报告》须经专家组

确认。

专家组同意整改后通过该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


